湖南省财政厅、地税局、国土厅、住建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
湘财税〔2011〕58号
时效性：有效　成文日期：2011-08-16
各市州财政局、地方税务局、国土资源局、房（地）产管理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委、规划建设局）：
　　为深入推进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加强房地产交易环节税收征管，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应用房地产评税技术核定交易环节计税价格工作的通知》（财税〔2009〕100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进应用房地产评估技术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的通知》（财税〔2010〕105号）精神，决定在全省开展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工作。先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湖南省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实施方案
二O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湖南省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按照“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原则，实现三个工作目标：
　　（一）建立存量房交易申报价格计算机评估系统，科学客观地评估各类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从2012年7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存量房交易评估纳税。
　　（二）建立地税部门存量房信息库，实现税源信息的动态管理，提高房地产行业各项税收征管水平。
　　（三）逐步完善存量房评估技术，积累工作经验，储备专业人员，为房地产税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二、工作内容
　　开展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工作是按照房地产估价原理，在测算房地产基准价格和价格影响因素修正系数的基础上，开发评估软件，通过建立房地产批量估价数学模型，量化影响房屋价格的特征因素，与标准房地产比较评出房地产价值。用评估结果与纳税人申报价格相比较，纳税人申报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以评估结果作为计税依据，征收交易环节各项税收。
　　三、工作方法和步骤
　　（一）成立组织机构（2011年9月前）
　　省里成立由省财政厅、省地方税务局、省国土资源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民政厅等部门分管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财政厅厅长任组长，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相关重大事项。相关厅局处室负责人组成工作实施小组，负责日常工作和业务指导。聘请相关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和资深房地产从业人员成立专家评审小组，负责该项工作技术指导和辅助争议裁定。各市州成立相应组织机构。
　　（二）人员培训（2011年9月前）
　　省财政厅、省地方税务局联合举办房地产估价技术师资培训班，邀请国家税务总局、试点地区、大专院校和相关部门的专家学者讲授房地产估价方法、工作经验和相关业务知识。在省级培训班的基础上，各市州应举办相应培训班，促使基层财税干部尽快掌握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的基础知识、房地产数据采集和估价技术。
　　（三）建立评税技术标准，实现评税软件本地化（2011年12月前）
　　1、数据与资料的采集。制定数据采集计划，根据房地产评估的要求，向国土、房地产等相关部门和纳税人采集房地产信息，建立数据共享和交换的相关机制。也可以采用服务外包的形式建立房地产数据信息库。数据信息库应适应今后房地产税制改革的需要。
　　2、建立本地区评税技术标准。制定评估技术方案，采取自主完成或者向专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外包的形式，调查分析本地区房地产市场影响因素。具体调查内容包括：房地产市场的概况，分布的特点与规律；房地产价值在不同区域间呈现差异性的原因；土地定级情况、基准地价及修正系数等。在此基础上制定本地区的评税技术标准，包括标准房基准价格、特征价格因素和修正系数等。
　　3、评税软件本地化。评估软件由省地税局开发或招标采购，各市州评估软件以省局开发（采购）的评估软件为基础，结合本地特点调整部分变量、参数、基数等内容，进行本地化修改，使房地产评估结果符合本地市场价格。各市州评估软件本地化可邀请专业房地产估价机构参加。
　　（四）制定征管办法，建立评税结果争议处理机制（2012年3月前）
　　制定湖南省存量房交易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和评税结果争议处理办法。建立争议处理机制，按照公平、简便、有效化解征纳矛盾原则，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由同级财政、地税、国土、建设、房地产、民政等相关部门组成争议裁定小组，接受纳税人提供的书面陈述与申辩，裁定纳税人有异议的房地产评估结果。
　　（五）检验评估效果（2012年6月上旬）
　　通过试运行来检验评估结果准确性。一是选择能够对评估结果进行量化评价和分析的检测指标，确定评估结果与市场交易价格的偏离值，判断基准价格及价格影响因素修正系数设置的合理性。二是采集房地产成交案例作为标准数据，检测评估结果的准确性。三是根据征管人员反馈的意见以及纳税人对于评估结果的投诉量以及个案调整数量，确定评估模块的适用性。
　　（六）实施评税（2012年7月1日）
　　制定好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运行方案和应急预案。运用本地化的评估软件，评估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纳税人申报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以评估结果作为计税依据，征收存量房交易环节各项税收。
　　（七）动态调整参数和日常维护（长期）
　　一是分析评估结果与市场价格水平的偏离原因，调整基准价格及价格影响因素修正系数。二是根据城市发展情况和国家宏观政策变化，对标准房地产价格进行整体调整、区域调整和个案调整。三是要定期与有关信息技术管理部门沟通，及时反映和解决软件运行的技术问题，做好评估软件和房地产数据库的日常维护。
　　四、工作配合
　　财政部门负责此项工作的指导，不定期组织召开部门联席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并负责安排一定的工作经费。
　　地税部门负责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工作方案的组织实施，房地产评估日常工作及业务培训、辅导等，针对新形势、新问题撰写专题报告，提出建议和措施。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提供本地区的最新基准地价体系成果资料、现有土地价格指数方面的资料和实际土地交易案例，指导制定土地市场比较法技术模型，颁布土地价格指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提供现有的工程造价资料，指导和帮助编制本地房产分类及分类房产建安造价标准表；负责提供现有的间接费用资料，指导编制本地分类房产建安造价间接费用比率表。
　　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提供房产登记信息、房屋信息化管理方面的成果（电子地图的应用）；本地区房地产分布的情况、特点与价值规律方面的资料；新建房和二手房房屋交易案例信息和市场挂牌交易数据；帮助建立可比实例数据库与标准房价格数据库；负责提供房地产交易价格指数方面的资料。
　　城乡规划部门负责提供各规划小区容积率的资料和查询服务、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信息。
　　民政部门负责提供房地产地址信息。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工作，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是规范房地产行业税收征管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大组织领导力度，迅速成立领导小组和实施机构，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情况反馈
　　各地要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宣传开展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工作的意义、内容和纳税人的权利义务，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要定期向上级部门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做好阶段性总结，及时反馈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协调各方力量，努力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
　　（三）充分做好准备，保证按期实施
　　湘潭市已提前一年进行了相关试点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各地可借鉴湘潭市试点的经验，尽快制定本地具体实施方案，上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以保证全省存量房交易纳税评估工作2012年7月1日按期实施。
　　　
　　检索文号日期：湘财税2011058号　20110816

